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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博士資格考申請 

修滿本所最低畢業學分(不包括另行指定應修補之碩士班課程)，並與指導教授及閱卷委員確認舉行時間，始可至線上填寫提出申請。 

申請時間：上學期為 11 月底前，下學期為 5 月底前。 

二、 博士論文大綱審查申請 

取得資格考通過資格，並與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確認舉行大綱口試，始可至線上填寫論文大綱口試申請表；申請時間：上學期為 11 月底前，下學期為 5 月底前。 

口試時間：上學期 1 月 31 日前（隨春節年假調整）；下學期 7 月 31 日前(暑假周一至周四)。 

三、 博士學位考試提出申請時程： 

論文大綱審查口試通過後，次一學期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，申請時間：上學期為 11月底前，下學期為 4月底前。(若有變更，依學校行事曆為準。) 

口試時間：上學期 1 月 31 日前（隨春節年假調整）；下學期 7 月 31 日前(暑假周一至周四)。 

★詳細規定請見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修業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 

四、 申請流程： 

  

 

線上考試 檢附資料 

1.資格考申請書 2.修課紀錄 3.成績單 4.研究方案 5.書單 

6.資格考試印領清冊(請填寫姓名學號、科目、口試委員【官網 7.1.2】) 

資格考申請 

申請並進行博士論文大綱審查 

閱卷通過 

審查通過 
審查未通過 

大綱修改重提審查 

◎完成 大綱口試及論文發表 兩階段 取得博士候學位候選人資格 

備齊申請文件線上提出學位考試申請(線上申請共有 2 個系統) 

1. 學位考試申請書暨學術倫理聲明「校務行政入口網>>教務相關>>學位考試申請系統>>申請【學位考試】」 

2. 論文綱要一份 

3. 論文初稿一份 (論文初稿內容須徵得指導教授同意)  

4. 期刊發表研究論文 (最遲應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完成) 

5. 線上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一份 

6. 論文收集費暨印領清冊【官網 8.1.6】 

7. 論文指導費暨印領清冊【官網 8.1.7】 

8. 論文口試申請費暨印領清冊【官網 8.1.8】 

9. 指導教授得視研究需要，要求博士班學生提具第二外語能力證明 

10. 修習並通過學術倫理與誠信課程 (105 學年之前入學的，不須修習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之「研究所核心單

元」所有課程 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 ) 

學位考試資格審查 

學位考試通知 

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 

學位考試撤消 

學位考試 

【論文口試(紙)本 最遲應於口試二周前送達各口試委員】 

學位考試通過 

(&論文最終版修訂) 
學位考試未通過 

線上辦理離校程序、領取學位證書 

論文修訂完畢，須經指導教授同意 

始得辦理離校流程。 

申請大綱審查應備文件 

1.與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確認舉行大綱

口試，始可至線上填寫申請表 

2.大綱審查意見表【官網 7.2.1】 

3.大綱審查核定書【官網 7.2.2】 

論文發表 (最遲應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完成) 

1.學術會議倫文發表(議程及影音記錄) 

2.期刊發表研究論文(抽印本及審查通過證明文件) 

圖 1 翻譯研究所博士資格考、 

論文大綱審查暨學位考試申請流程 


